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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概要》
試題評析

1.本次試題難易度適中，用功同學可以拿到高分。

2.第一題及第三題涉及土地法規。第一題為土地法第34條之1第6項。第三題為土地法第46條之

3。另地籍圖重測之作業程序詳見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185條。

考點命中

第一題：《土地登記（第19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4-11～4-13。 
第二題：《土地登記（第19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1-76，第32題。 
第三題：《土地法規（第21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3-6～3-7。 
第四題：《土地登記（第19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15-27～15-28，第7題。 

一、土地共有人之一甲主張分割共有土地，並提出分割方案，經查法律沒有不能分割之規定，但

另一共有人乙不同意分割。共有人之間無法自行協議分割，因此甲向市政府不動產糾紛調處

委員會申請不動產糾紛調處，依調處委員會決議做成調處結果。當乙收到調處結果通知後，

如果對結果不滿意，請問乙應如何處理以確保權益？如果乙沒有其他主張，共有人依調處結

果申請分割登記，應備那些文件？（25分） 

答： 
(一)當乙收到調處結果通知後，如果對結果不滿意，乙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15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以

確保其權益。若屆期不起訴，依原調處結果辦理。

(二)共有人依調處結果申請分割登記應備下列文件：

1.登記申請書：申請書應按規定格式填寫。

2.調處紀錄：直轄市、縣（市）政府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

3.申請人身分證明：身分證明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4.所有權狀：共有人中有未能提出者，得免提出。

5.土地增值稅繳（免）稅證明文件：分別共有土地分割後，各人所取得之土地價值與其分割前應有部分

價值相等者，免徵土地增值稅；其價值減少者，就其減少部分課徵土地增值稅。

6.其他有關文件。

二、請問我國土地登記公示制度之土地登記簿的編成方式為何？可否以姓名查詢？又，依照土地

登記規則之規定，債權人得申請那一類謄本，以查詢債務人之不動產地籍資料？如果因為法

院訴訟需要，持有法院通知的文件可以申請那一類謄本？（25分） 

答： 
(一)我國土地登記簿採「物的編成」，亦即土地登記簿按土地之座落地號順序編製而成。

(二)我國採物的編成，而非人的編成，故不得以姓名查詢登記資料。

(三)土地登記簿謄本共分三類

1.第一類：顯示登記名義人全部登記資料。

2.第二類：隱匿登記名義人之出生日期、部分姓名、部分統一編號、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設定義務人

及其他依法令規定需隱匿之資料。但限制登記、非自然人之姓名及統一編號，不在此限。

3.第三類：隱匿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出生日期之資料。

登記名義人或其他依法令得申請者，得申請第一類謄本；任何人得申請第二類謄本；登記名義人、具有

法律上通知義務或權利義務得喪變更關係之利害關係人得申請第三類謄本。

(四)債權人得申請第三類謄本。因為法院訴訟需要，持有法院通知文件，得申請第一類謄本。 

三、請問地籍圖重測之作業程序為何？重測結果公告期間，土地所有權人如認為重測結果使其面

積減少而認定重測結果有錯誤時，應如何申請辦理？如果公告期滿，無異議者，依法應辦理

何種登記？（25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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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籍圖重測之作業程序： 
1.劃定重測地區。 
2.地籍調查。 
3.地籍測量。 
4.成果檢核。 
5.異動整理及造冊。 
6.繪製公告圖。 
7.公告通知。 
8.異議處理。 
9.土地標示變更登記。 
10.複（繪）製地籍圖。 

(二)土地所有權人如認為重測結果使其面積減少而認定重測結果有錯誤時，除未依規定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

者外，得於公告期間內，向該管地政機關繳納複丈費，聲請複丈。經複丈者，不得再聲請複丈。 
(三)公告期滿，無異議者，應辦理「標示變更登記」。詳述如下： 

1.因地籍圖重測確定，辦理變更登記時，應依據重測結果清冊重造土地登記簿辦理登記。 
2.建物因基地重測標示變更者，應逕為辦理基地號變更登記。 
3.重測前已設定他項權利者，應於登記完畢後通知他項權利人。 

 

四、依照地籍清理條例之規定，土地總登記時登記名義人登記之所有權權利範圍空白且現仍空白

者，應如何辦理登記？（25分） 

答： 
(一)土地總登記時登記名義人登記之所有權權利範圍空白且現仍空白者，除依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或其他

足資證明之資料，得由登記機關逕為辦理更正登記者外，由權利人於申請登記期間內，申請更正登記。 
(二)前項權利人為數人者，得經權利人過半數之同意，由權利人之一，申請更正登記。 
(三)未依前二項規定申請權利範圍空白之更正登記者，由登記機關依下列原則計算新權利範圍，並公告三個

月，期滿無人異議，逕為更正登記： 
1.登記名義人為一人者，為該權利範圍空白部分之全部。 
2.登記名義人為數人者，按其人數均分該權利範圍空白部分。 
辦理更正登記，無須經他項權利人之同意，且不受限制登記之影響。 

 
 
 
 


